
澎湖縣白沙鄉公所 108 年度補貼各離島交通船營運暨

補助設籍本鄉鄉民免費搭乘(不含載運學生之加班航次)契約書

立契約人：  甲方：澎湖縣白沙鄉公所        法定代理人：鄉長宋萬富

            乙方：                        代表人： 

1、 依據澎湖縣政府 107 年 9 月 6 日府旅交字第 1071104910 號函辦理。

2、 澎湖縣政府為照顧偏遠地區居民生活，改善本鄉大倉、員貝、鳥嶼、吉貝村等

四離島村民對外之交通，特補貼各離島交通船營運之虧損暨補助設籍本鄉

（含離島）居民免費搭乘，特訂立補助營運契約據以執行之。

3、 船名：白沙之星號。

4、 航線：吉貝至赤崁（07:00 吉貝發）、赤崁至吉貝（11:15 赤崁發）、吉貝至

赤崁（14:00 吉貝發【星期五 16:00】）、赤崁至吉貝（17:00 赤崁發）。本所

保留指定或變更補助航班之權利，乙方不得異議。

5、 補貼（助）期間：自民國 108 年 4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按月

支付）。

6、 每航次補貼金額：新台幣 5,342 元整。（以縣府實際核發補助金額分配為

主）

7、 乙方應提供免費搭乘或折價優惠對象為：（一）設籍本鄉之鄉民（二）設

籍本縣年滿 65 歲以上之老人及殘障人士（三）凡本國國民年滿 65 歲以上

之老人及殘障人士半價優惠，並以搭乘前能出示身分證明或殘障手冊者為

限。

8、 本案採「固定航班免費搭乘」方式辦理，於契約之補助航班乙方應給予前項

對象免費搭乘，不另收費；如經檢舉違規收費且查證屬實者，即停止補助

並解除契約。

9、 乙方應依本契約及相關規定行駛交通船，不得無故停航，特殊事故應以其

他船隻代航，但颱風期間或惡劣天氣可以不開航（應於報關簿上註明），

未開航之航次不計入補貼。

（1） 所稱特殊事故，係指交通船因故障、定檢、安檢、歲修等上架維修，除臨

時故障可事後提送外，其他上架維修均應事先檢具代航船隻佐證及相

關資料送所核備。

（2） 所稱颱風期間，係指澎湖縣列入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警戒區。

（3） 所稱惡劣天氣，係指東吉島氣象測站實測平均風力達 7級（含）以上

或最大陣風達 10級（含）以上。

10、 乙方應將每日開航(往與返)時間向村民公佈，定時航駛，可延後 10 分鐘內

開船，不得提早(因報關作業因素，得提早 10 分鐘辦理報關手續，另如需

提早者，應於報關簿上註明原因以備查核)。否則如經村民提出反應，經本

所通知改善一次後仍未按時開航，即停止補貼。



11、 請領補貼款方式：

（1） 營運補貼：乙方應於每月終了之次月 5 日前，檢送報關簿（或影印

本）、白沙鄉營運情形統計表（如附表一）、收入及成本分析表（如附

表二）、澎湖縣白沙鄉公所交通船航次統計表（如附表三）、乘客名冊

（如附表四）送給甲方審核符合後，據以撥付補貼款額。

（2） 請款時由乙方每月檢送發票或收據至本所撥款。

12、 乙方有接受甲方及上級相關主管機關督導之義務，如有違反即停止補貼。

13、 乙方應為乘客辦理投保意外險，並將保險單影本送所備查，作為核撥補貼 

款之依據；特殊事故以其他船隻代航者，亦同（可以臨時投保單替代）。如

未投保，則不得請領補貼款，以保障乘客之權益。

14、 如因天候及其他因素無法開航時，除公布村民周知外，需事先告知本所觀

光文化課。

15、 本所得定期或不定期辦理乘客滿意度調查，並將缺失通知業者改善，如經

通知改善 3 次（含乘客逕向本所反應在內）仍未完成改善即停止補貼，至

改善完成報請本所查驗合格後再恢復補貼。

16、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乙方願依政府其他有關規定與書面指示辦理。

17、 108年交通船營運虧損補貼契約，如後續澎湖縣政府補貼分配數如有變動

（選擇對業者有利者），本所將再變更契約，並得以追溯至108年 4月 1

日，核撥營運補貼增加之差價。

上列各條款雙方應互相遵守，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契約書正本貳份，甲乙各執壹

份存照，另副本肆份送有關單位備查。

立契約書人：

甲      方：白沙鄉公所

法定代理人：鄉長 宋萬富

地      址：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 366 號

乙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核     對    覆     章

船 名



代 表 人

核對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月 日


